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
	依照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》第二十、二十一条规定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就《厨余垃圾规范化存放设施整改》项目采用询价方式采购，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：

	采购项目名称 ：厨余垃圾规范化存放设施整改
项目预算金额：2.5万元

	采购项目描述：（内容、用途、数量、简要技术需求等）

1.项目概况：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光明监管局于2025年12月提出的监督检查意见，土地储备大厦厨房加工区与厨余垃圾房过近，未满足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》“第二章 加工经营场所的条件 第五条 选址要求（二）应距离粪坑、污水池、垃圾场（站）、旱厕等污染源25m以上，并应设置在粉尘、有害气体、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扩散性污染源的影响范围之外。”的规定，亟需进行厨余垃圾规范化存放设施整改。
2.服务范围：光明土地储备大厦。
3.服务内容：（1）砌砖墙:墙宽18cm、长5米*宽2.9米*高2.5米；（2）墙面抹灰油漆：内外墙面刮腻子、刷油漆2遍75.5㎡；（3）室内地面找平：室内地面水泥砂浆找平14.5㎡；（4）路面斜坡：地面水泥砂浆找平，做斜坡（长3米*宽1.2米）；（5）排污下水管道：埋地排污塑料管7.7m、pvc-u排水管开挖、回填恢复；（6）30cm沉淀井；（7）顶棚：灰色树脂瓦顶棚（长5.3米*3米宽）；（8）不锈钢门：201不锈钢门（宽1.2米*高2米），含五金配件；（9）铝合金窗（宽1.2米*高2.0米），含纱网；（10）建筑垃圾清运。
4.人员要求：具有相关工作经验，工作认真负责，业务技术可靠。
5.服务期限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乙方完成全部施工并通过甲方竣工验收之日止。
6.成果要求：（一）修建过程中的图片。（二）修建完成后的总览图。
7.其他要求：项目单位在光明区有驻点施工人员；进场施工期间，相关工作人员必须服从管理，遵守安全工作规定，签订安全责任书，确保安全文明施工。


	拟定供应商名单：无


	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：

为完成厨余垃圾规范化存放设施整改工作，保障我局职工用餐安全及食堂日常业务正常有序开展。


	征求意见期限：

从2026年3月27日起至2026年4月3日止

	联系方式：
采购人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
联系人：曾雨晴

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华夏二路光明土地储备大厦

联系电话：0755-23466372          传真：无

	备注：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（包括联系人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）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。


上述内容需包括：

（一）采购人名称、项目名称、采购计划、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；

（二）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；

（三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、理由及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；

（五）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；

（六）涉密、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。

